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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26004804  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函釋公立學校教職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亡故，其遺族支領月撫卹金之發  
給時間點疑義一案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麗山高中 麗山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/會 112/05/19 09:33:11  
擬：     
一、本案意旨係以留職停薪期間死亡之教職員（非借調依法銓敘審定之公務人員者），  
其遺族或服務學校依退撫條例第51條規定，仍得申辦其撫卹，惟退撫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 
尚無規定遺族支領月撫卹金之發給時點為何？考量留職停薪期間之教職員並未支領月薪  
，亦無重複發給撫卹金之問題，爰教職員倘於上開留職停薪期間亡故，應自教職員亡故  
之次日起發給月撫卹金及每月加發之未成年子女撫卹金。     
二、陳閱後公告周知，文存。   

2.麗山高中 麗山高中各組室 秘書 杜昭瑩 送陳/會 112/05/19 09:51:39  
擬：     
一、本案意旨係以留職停薪期間死亡之教職員（非借調依法銓敘審定之公務人員者），  
其遺族或服務學校依退撫條例第51條規定，仍得申辦其撫卹，惟退撫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 
尚無規定遺族支領月撫卹金之發給時點為何？考量留職停薪期間之教職員並未支領月薪  
，亦無重複發給撫卹金之問題，爰教職員倘於上開留職停薪期間亡故，應自教職員亡故  
之次日起發給月撫卹金及每月加發之未成年子女撫卹金。     
二、陳閱後公告周知，文存。   

3.麗山高中 校長室 校長 陳汶靖 決行 112/05/19 16:25:09  
如擬   


